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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热点问题看舆论正义

陈星辰

陕西理工大学经法学院，陕西 汉中 723099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改革和体制创新的特殊发展时期，保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同时又不容忽视国计民生和社会体制的
改革。与此相应的各级矛盾便就此凸显出来，各级媒体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报道对于舆论方向的发展也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因
此，本文就如何从法律热点问题看待舆论正义做出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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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社会变革与体制创新举措主要表现在
民生事件、体制改革、收入差距等方面，如:房价偏高，
社会保障，反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公众普遍关注。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新型传播媒体日益呈现其特色多样性，这极大地推
动了社会舆论的发展。因此，能够秉持着一颗客观公
正的心去看待社会舆论是很重要的。
一、舆论与正义的含义
何为舆论? 何为正义? 有人说:“舆论即正义”真

的可以这样认为吗? 我想，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舆
论的含义:“舆论”即舆人之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
内，清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体意识的、
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它对于司法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舆论监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各类新闻媒体来对行
政、司法等各级公关权力机关的机关行为及个人行为
进行监督曝光，以达到公开公正，阳光透明的执法效
果。那么，正义又该如何判定呢? 一般来讲，正义即公
正，通常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所应当做的事情，但结
合我们当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背景
来看，主要指的是执法者公平正义无私。当前意义中
的司法正义不仅指的是通过合理配置权利、义务的内
容来实现法律程序的正义，也指的是执法者的情感正
义。司法正义的基本要求有三点，即:正确处理事件、
合法进展程序、社会效果良好。它是诉讼参与人寻求
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目的，关系到每一位当事人的直接
利益。
二、舆论对正义的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正如公众舆论之于社会

正义的作用一样，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
一面。
大多数人们都认为影响社会正义的根源在于司法

的腐败，官员的权钱交易，因此，社会舆论对于法律的
监督作用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司法公信力的
缺失。通过舆论的监督作用，可以有效的抑制司法腐
败的现象发生，毕竟“阳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剂”。并且
随着国家对舆论监督的态度越来越重视，大量错案得
到纠正。人民法院愿意主动接受媒体公众的舆论监督
不仅是我国法律界在观念和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而且对于提高法官的职业水平和廉洁自律能力也有重
要意义。
马克思说“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

没有别的上司”，甚至在西方国家也普遍认为法官的
地位是仅次于上帝的，这些都足以说明法律之于社会

而言的重要性及其独立性，然而在当今日益开放的社
会环境下，舆论自由的冲击使得法律正义的独立性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案件的发生，如，某歌事件、
杭州“胡某案”，西安“药某鑫案”等等，案件的结果往
往在法院判决之前，社会舆论就早已做出了宣判，一旦
法院判决结果与舆论预期不一样，便会遭到社会公众
的强烈舆论冲击，诋毁法院形象，质疑法官素质等现象
已然发生。
三、透过舆论现象，紧抓事物本质
热点问题首先来源于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感

知，然后经过多次的重复强化才得以形成舆论势力。
因此，在各种热点话题中，社会公众应该保持敏锐的观
察力，面对社会事件中的各种新事物，新苗头，要待逐
层深入了解后再做评判。同时新闻媒体也要正确的发
挥其作用，一方面要及时的把相关的法规政策加以传
播;另一方面，也要把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及时地反映出
来，以达到“下情上传”的目的。时刻保持“层层剥笋”
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局限于结论式报道，坚决以内容为
依据，既不进行“热加工”，也不进行“冷处理”;拒绝
“为民请命”的情感宣泄，把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三
者合一;决不盲目煽情，追求轰动效应，尽量让大家对
事件本身可以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外部到本质的
全面客观的认识。在达到既要让百姓通晓政府的方针
政策，也要让地方级政府了解实际，体察民情的目的的
同时，更要帮助人们获得对热点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正
确引导舆论导向。
四、结语
社会公众的心态大多伴随着各类社会热点问题而

改变，因此，建立经常性的重大社会舆情分析制度是十
分有必要的。只有建立起社会心态和舆情的信息收集
和反馈系统，为群众搭建一个表达自己意见和诉求的
传媒平台，才能更好的及时把握社会心态的变化发展
情况。近年来，各类媒体节目中的群众拨打热线等渠
道的开拓，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尽管在这种开
放的条件下，公众的言论很难直接干预，但是也要尽可
能的用深入浅出，以理服人的方法，与社会群众就事件
本身达成客观共识，也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和权威部门
等对社会法律热点问题做好分析评论，解疑答惑的工
作，以消除其思想疑虑，努力促进社会朝着和谐稳定的
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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